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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日 星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

601939

声 明

本配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

要情况

。

投资者在作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本行

A

股配股说

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本行

A

股配股说明书全文

同时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本行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不

存在任何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行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

管人员

）

保证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

完整

。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

定

，

均不表明其对本行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

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根据

《

证券法

》

的规定

，

证券依法发行后

，

本行经营与收益的变

化

，

由本行自行负责

，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

投资者若对本配股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

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重大事项提示

1

、

本次配股为

A

股和

H

股配股

，

发行对象涉及境内外股东

，

提

请股东关注

A

股及

H

股发行公告

。

2

、

本次配股按每

10

股配售

0.7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A

股

的配股价格为

3.77

元

，

A

股和

H

股配股价格经汇率调整后相同

。

3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若本次

A

股配股认购结

束后

，

本行

A

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

A

股拟配售股票数量百

分之七十

，

或本行控股股东不履行认配股份的承诺

，

本行应当按照

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经认购的

A

股股东

。

4

、

本行

A

股配股说明书和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仅为在中国境内

实施

A

股配股所使用

，

不构成且不得成为对境外投资者的宣传材

料

，

本行

A

股配股说明书及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中有关

H

股配股的

情况介绍也不应视作进行

H

股配股的宣传

。

5

、

1999

年

，

本行的前身原建行向中国信达出售了本金总额

2,500

亿元的不良资产

，

并取得了中国信达发行的面值

2,470

亿元的

十年期不可转让债券和现金

30

亿元作为对价

。

2009

年

9

月

，

本行接到

《

财政部关于中国建设银行持有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有关意见的函

》（

财金函

[2009]122

号

），

规定本

行持有的信达债券到期后延期

10

年

，

利率维持年息

2.25%

不变

；

财

政部将继续对本行持有的信达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

。

本行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就上述事项发布了公告

。

2010

年

7

月

，

财政部发出

《

财政部关于印发

<

财政部与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管基金管理办法

>

的通知

》（

财金函

[2010]112

号

），

财政部与中国信达建立共管基金

，

用于保障信达债券

的本金支付

。

信达债券利息的支付继续由财政部给予支持

。

共管基

金的资金来源包括本行在共管基金存续期内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

以及财政部拨入的其他资金等

。

本行于

2010

年

8

月

9

日就上述事

项发布了公告

。

2010

年

7

月

29

日

，

本行收到由共管基金账户划付的资金人民

币

297

亿元

，

本行根据财金函

[2010]112

号文将上述资金偿付债券本

金

。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

信达债券剩余本金人民币

2,173

亿元

。

有关本行持有信达债券的影响

，

具体请参见配股说明书第三节

“

风险因素

———

本行持有信达债券的影响

”。

6

、

经国务院批准

，

汇金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公告拟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875

亿元的债券

，

债券募集资

金将由汇金公司代表国家用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两家机构注资和参与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和本行三家

银行再融资

。

截至

2010

年

9

月

17

日

，

汇金公司已完成

2010

年度第

一期和第二期汇金债券的发行

，

发行规模

1,090

亿元

。

本行通过银行

间市场公开投标方式参与认购了已发行的两期汇金债券

，

目前持有

少量债券

。

有关本行持有汇金公司发行债券的情况

，

具体请参见配股说明

书第三节

“

风险因素

———

本行持有汇金公司发行的债券

”。

本行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重大事项

，

并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

行

A

股配股说明书

“

风险因素

”

等相关章节

。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

、

本行基本信息

本行名称

（

中文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 行 名 称

（

英 文

）：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英文简称

：

CHINA�CONSTRUCTION�BANK

英文缩写

：

CCB

股票简称

：

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

：

601939.SH

、

0939.HK

法定代表人

：

郭树清

成立日期

：

2004

年

9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

233,689,084,000

元

境内股票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外股票上市地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邮政编码

：

100033

电 话

：

010-6621�5533

传 真

：

010-6621�8888

互联网网址

：

www.ccb.com

电子信箱

：

ir@ccb.com

二

、

本次发行概况

1

、

本次发行的核准

本次配股已经本行董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会议和本行

2009

年度

股东大会

、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

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

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和

2010

年

6

月

25

日登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和

《

上

海证券报

》、

上证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和本行网站

（

www.ccb.

com

）

上

。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银监会

《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配股

方案的批复

》（

银监复

[2010]�345

号

）

核准

，

并已经中国证监会

《

关于

核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1490

号

）

和

《

关于核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配股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1483

号

）

核准

。

2

、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本次配股种类为

A

股和

H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3

、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按每

10

股配售

0.7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A

股和

H

股配股比例相同

。

A

股和

H

股配股的股份数量分别以实施本次配股方案的

A

股

股权登记日的

A

股股份总数和

H

股股权登记日的

H

股股份总数为

基数确定

。

以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本行股本总数

233,

689,084,000

股为基数测算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

16,358,235,880

股

，

其中

：

A

股可配股份数量为

630,000,000

股

，

H

股可配股份数量为

15,

728,235,880

股

。

4

、

配股价格

本次

A

股配股价格为

3.77

元

/

股

，

A

股和

H

股配股价格经汇

率调整后相同

。

本次配股价格根据刊登发行公告前

A

股和

H

股市场交易的情

况

，

在不低于发行前本行最近一期经境内审计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确定的每股净资产值的原则下

，

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

。

最终配

股价格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自行或授权他人在发行前根

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5

、

配售对象

本次配股

A

股配售对象为

A

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本行全体

A

股股东

，

H

股配售对象为

H

股股权登记日确定的有资

格的本行全体

H

股股东

。

6

、

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发行预计总融资额

（

含发行费用

）

约为

617

亿元

。

其中

，

A

股

配股预计融资额

（

含发行费用

）

约为

24

亿元

，

H

股配股预计融资额

（

含发行费用

）

约为

593

亿元

。

7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

将全部用于补充本

行资本金

。

8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根据本行

《

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配股募

集资金将存放于本行董事会开立的专项存储账户

。

9

、

本次配股前本行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配股完成前本行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配股完成后的

全体股东依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

10

、

发行方式

本次

A

股配股采用网上定价发行

，

本次

H

股配股发行方式请

见

H

股配股公告

。

11

、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本次

A

股配股采用代销的方式

，

H

股配股采用包销的方式

。

A

股承销期间

：

自

2010

年

11

月

2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5

日

。

12

、

A

股配股费用概算

序号 项目 金额

（

万元

）

1

保荐

、

承销及财务顾问费用

700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100

3

律师费用

200

4

发行登记及手续费用

100

5

信息披露费用

120

6

印花税

130

发行费用合计

1, 350

本次

A

股配股的费用项目包括保荐

、

承销及财务顾问费用

、

审

计及验资费用

、

律师费用

、

发行登记及手续费用

、

信息披露费用

、

印

花税等费用

。

其中

，

保荐

、

承销及财务顾问费用将根据

《

保荐协议

》、

《

承销协议

》

和

《

财务顾问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中相关条款结合发行

情况最终确定

，

审计及验资费用

、

律师费用

、

发行登记及手续费用

、

信息披露费用及印花税等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增减

。

13

、

A

股配股日程安排

本次

A

股配股的日程安排情况如下

：

序号 配股安排 日期安排 停牌安排

1

《

配股说明书

》 、《

配股说明书摘要

》 、

发行公

告及网上路演公告刊登日

2010

年

11

月

2

日

（ T-2）

正常交易

2

网上路演

2010

年

11

月

3

日

（ T-1）

正常交易

3 A

股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1

月

4

日

（ T）

正常交易

4

A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2010

年

11

月

5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1

日

（ T+1-T+5）

停牌

5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2010

年

11

月

12

日

（ T+6）

停牌

6

发行结果公告日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

日

2010

年

11

月

15

日

（ T+7）

正常交易

注

：

以上日期安排均指交易日

。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

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联席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14

、

A

股配股的上市流通

本次

A

股配股完成后

，

本行将按照有关规定向上证所申请本次

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流通

。

15

、

持有期限制

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外

，

本次发行的

A

股和

H

股不设持有期

限制

。

三

、

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1

、

发行人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

：

郭树清

住所

：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电话

： （

010

）

6621�5533

传真

： （

010

）

6621�8888

联系人

：

陈彩虹

网址

：

www.ccb.com

电子信箱

：

ir@ccb.com

2

、

保荐人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剑阁

住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电话

： （

010

）

6505�1166

传真

： （

010

）

6505�1156

保荐代表人

：

陈洁

、

刘丹

项目经办人

：

王曙光

、

赵民

、

任松涛

、

陈宛

、

贺佳

、

史茜

、

邹非

、

高晶

遐

保荐人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住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电话

： （

021

）

2321�9000

传真

： （

021

）

6341�1627

保荐代表人

：

刘昊

、

孙炜

项目协办人

：

杨楠

项目经办人

：

周威

、

安喜梅

、

杜娟

、

张虞

、

陈超

、

李晓容

、

戴新科

3

、

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剑阁

电话

： （

010

）

6505�1166

传真

： （

010

）

6505�1156

联系人

：

王曙光

、

赵民

、

任松涛

、

陈宛

、

陈洁

、

贺佳

、

刘丹

、

史茜

、

邹

非

、

高晶遐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电话

： （

021

）

2321�9000

传真

： （

021

）

6341�1627

联系人

：

周威

、

安喜梅

、

杜娟

、

张虞

、

陈超

、

李晓容

、

戴新科

、

杨楠

主承销商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

：

顾伟国

电话

： （

010

）

6656�8888

传真

： （

010

）

6656�8390

联系人

：

陈伟

、

王红兵

、

卢于

、

李庆中

、

康媛

、

王建龙

、

徐冰

、

许婉

宁

、

刘继东

、

赵博

、

刘卫宾

、

李金林

、

郭焱

4

、

副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

5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电话

： （

010

）

8458�8888

传真

： （

010

）

8486�5023

联系人

：

杨有燕

、

陈石

、

陶昊

、

丁明明

、

魏玺

、

胡益民

副主承销商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

层至

21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明辉

电话

： （

010

）

6322�2822

传真

： （

010

）

6322�2859

联系人

：

蔡畅

5

、

财务顾问

：

建银国际

（

中国

）

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F407-F408

室

法定代表人

：

张传斌

电话

： （

010

）

6652�2900

传真

： （

010

）

6652�3700

联系人

：

王建平

、

董文涛

、

廖玲

财务顾问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北

楼五层

法定代表人

：

张志刚

电话

： （

010

）

6308�1020

传真

： （

010

）

6308�1071

联系人

：

郑伟

、

王帅

、

奚源

、

郑牟丹

、

张阳

6

、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12

号新华保险大厦

6

层

电话

： （

010

）

6569�3399

传真

： （

010

）

6569�3836

经办律师

：

侯青海

、

任方真

联系人

：

侯青海

7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律师

：

海问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电话

： （

010

）

8441�5888

传真

： （

010

）

6410�6566

经办律师

：

巫志声

、

王建勇

联系人

：

巫志声

、

王建勇

8

、

会计师事务所

：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

唐家成

住所

：

北京东城区东方广场东二座办公楼

8

层

电话

： （

010

）

8508�5000

传真

： （

010

）

8518�5111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立鹏

、

李砾

联系人

：

王立鹏

9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负责人

：

王迪彬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

电话

： （

021

）

5870�8888

传真

： （

021

）

5875�4185

10

、

A

股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电话

： （

021

）

6880�8888

传真

： （

021

）

6880�4868

11

、

本次

A

股配股收款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市分行国贸支行

帐号

：

11001085100056000400

户名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二节 本行主要股东情况

一

、

本行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本行总股本为

233,689,084,000

股

；

本

行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股东性质

1

汇金公司

133, 262, 144, 534 57.03 H

股 国家

144, 747, 455 0.06 A

股 国家

2

香港中央结算

（

代

理人

）

有限公司

1

44, 507, 845, 913 19.05 H

股 境外法人

3

美国银行

25, 580, 153, 370 10.95 H

股 境外法人

4

富登金融

1

13, 207, 316, 750 5.65 H

股 境外法人

5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3, 000, 000, 000 1.28 H

股 国有法人

298, 000, 465 0.13 A

股 国有法人

6

国家电网

1、2

2, 706, 339, 000 1.16 H

股 国有法人

7

长江电力

1

1, 000, 000, 000 0.43 H

股 国有法人

8

益嘉投资有限责 任

公司

800, 000, 000 0.34 H

股 境外法人

9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沪

231, 887, 979 0.10 A

股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0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

金

133, 738, 558 0.05 A

股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注

：

1

、

富登金融

、

国家电网

、

长江电力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分别

持有本行

H

股

13,207,316,750

股

、

2,706,339,000

股

、

1,000,000,000

股

，

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名下

。

除去富登金融

、

国

家电网

、

长江电力持有的股份

，

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

公司名下的其余

H

股为

44,507,845,913

股

。

2

、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提供的说明

，

国家电网公司已将其所持发

行人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所属全资子公司

。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国家电网公司未直接持有发行人任何股份

；

国家电网所属全资子公

司持有发行人

H

股股份情况如下

：

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8

亿股

；

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

12.06339

亿股

；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

司

：

3.5

亿股

；

国网国际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

3.5

亿股

。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汇金公司持有的

133,262,144,534

股

H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禁售期至

2010

年

10

月

26

日

；

美国银行持

有的

25,580,153,370

股

H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禁售期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

。

二

、

本行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

一

）

控股股东

汇金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16

日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

552,116,

627,183.88

元

，

是经国务院批准

、

依据

《

公司法

》

设立的国有独资公

司

。

汇金公司由国家出资

，

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对本行等国有重点金

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

汇金公司职能是国务院授权的股权投

资

，

不从事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

。

汇金公司是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中投公司是依据

《

公司法

》

设立的从事外汇资金投资管理业务的国有独资公司

，

2007

年

9

月

29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

注册资本为

2,000

亿美元

。

中投公司成立

后

，

汇金公司继续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对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

权利和义务

。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汇金公司持有本行股份

133,406,891,

989

股

，

占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

57.09%

，

是本行的控股股东

。

截

至本行

A

股配股说明书签署日

，

汇金公司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存在

被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

（

二

）

其他持有本行

5%

以上股权的股东情况

1

、

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是一家注册于美国特拉华州的公司

，

其公司总部位于

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

，

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控股公司之一

。

美国银

行为个人消费者

、

中小企业及大型企业提供全面的银行

、

投资

、

资产

管理和其他金融及风险管理产品及服务

。

根据美国银行与汇金公司于

2005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

《

股份购

买和期权协议

》，

美国银行于

2005

年

8

月

29

日受让汇金公司持有

的本行股份

17,482,209,346

股

；

根据美国银行与本行于

2005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

《

投资协议

》，

在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H

股时

，

美国银行认

购本行股份

1,650,765,000

股

。

上述美国银行持有的

19,132,974,346

股

H

股限售股份已于

2008

年

10

月

27

日上市流通

。

在此之后

，

美

国银行自主在二级市场进行了减持

。

根据上述

《

股份购买和期权协议

》，

汇金公司向美国银行授出一

项认购期权

，

赋予美国银行向汇金公司购入总数不超过截至

H

股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日止已发行在外流通股份总数

19.9%

的本行

H

股

（

已扣减美国银行截至当日止已拥有的任何股份

）

的权利

。

美国银

行依据该协议行使认购期权而于

2008

年

7

月向汇金公司购买其持

有的建设银行

6,000,000,000

股

H

股

；

于

2008

年

11

月向汇金公司

购买其持有的建设银行

19,580,153,370

股

H

股

。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美国银行持有本行股份

25,580,153,

370

股

，

占本行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

10.95%

。

2

、

富登金融

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新加坡的投资公司

，

原

称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

2007

年

5

月

，

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

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

富登金融现有的投

资组合主要包括投资亚太区内多家金融机构

。

根据富登金融与汇金公司于

2005

年

7

月

1

日签署的

《

股份购买

协议

》，

富登金融于

2005

年

8

月

29

日受让汇金公司持有的本行股份

9,905,742,750

股

；

根据富登金融与本行于

2005

年

7

月

1

日签署的

《

投资协议

》，

在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H

股时

，

富登金融认购本行股份

3,301,574,000

股

。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富登金融持有本行股份

13,207,316,750

股

，

占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

5.65%

。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集团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的规定对本集团

（

即本行及所属子公司

）

及本行

2007

年度

、

2008

年度和

2009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

KPMG-A(2008)AR�No.0225

、

KPMG-A(2009)AR�

No.0173

、

KPMG-A(2010)AR�No.0135

），

并对

2010

年上半年度的财

务报表进行了审阅

，

出具了审阅报告

（

KPMG-A (2010)OR�No.

0336

）。

投资者如需了解本集团及本行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

，

请查

阅上证所网站

（

www.sse.com.cn

）

的

2007

年至

2009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0

年中期报告

。

除非特别说明

，

本节所有财务数据均采用本集团口径

。

本节

2007

年度

、

2008

年度和

200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从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摘录

，

2009

年上半年度和

2010

年上半年度的财

务数据从经审阅的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摘录

。

此外

，

2010

年

10

月

29

日

，

本集团在上证所网站

（

http://www.

sse.com.cn

）

公布了

2010

年未经审计的第三季度报告

。

一

、

财务报表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百万元

项目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

款项

1, 598, 806 1, 458, 648 1, 247, 450 843, 724

存放同业款项

78, 348 101, 163 33, 096 24, 108

贵金属

10, 999 9, 229 5, 160 1, 013

拆出资金

14, 801 22, 217 16, 836 64, 690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 005 18, 871 50, 309 29, 819

衍生金融资产

10, 704 9, 456 21, 299 14, 63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57, 349 589, 606 208, 548 137, 245

应收利息

42, 477 40, 345 38, 317 33, 900

客户贷款和垫款

5, 215, 973 4, 692, 947 3, 683, 575 3, 183, 22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26, 809 651, 480 550, 838 429, 620

持有至到期投资

1, 653, 955 1, 408, 873 1, 041, 783 1, 191, 035

应收款项债券投资

457, 707 499, 575 551, 818 551, 336

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

1, 798 1, 791 1, 728 1, 099

固定资产

73, 264 74, 693 63, 957 56, 421

土地使用权

16, 854 17, 122 17, 295 17, 650

无形资产

1, 162 1, 270 1, 253 1, 134

商誉

1, 574 1, 590 1, 527 1, 6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 766 10, 790 7, 855 35

其他资产

22, 630 13, 689 12, 808 15, 863

资产总计

10, 235, 981 9, 623, 355 7, 555, 452 6, 598, 177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

（

续

）

单位

：

百万元

项目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1, 344 6 6 6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

675, 725 774, 785 447, 464 516, 563

拆入资金

87, 892 38, 120 43, 108 30, 924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 878 7, 992 3, 975 10, 809

衍生金融负债

9, 462 8, 575 18, 565 7, 95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2, 000 - 864 109, 541

客户存款

8, 591, 701 8, 001, 323 6, 375, 915 5, 329, 507

应付职工薪酬

27, 534 27, 425 25, 153 22, 747

应交税费

16, 495 25, 840 35, 538 33, 514

应付利息

66, 420 59, 487 59, 695 38, 902

预计负债

1, 282 1, 344 1, 806 1, 656

已发行债务证券

94, 717 98, 644 53, 810 49, 212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5 216 5 771

其他负债

70, 018 20, 578 21, 986 23, 792

负债合计

9, 655, 783 9, 064, 335 7, 087, 890 6, 175, 896

股本

233, 689 233, 689 233, 689 233, 689

资本公积

90, 272 90, 266 90, 241 90, 241

投资重估储备

10, 909 13, 163 11, 156 16, 408

盈余公积

37, 421 37, 421 26, 922 17, 845

一般风险准备

61, 269 46, 806 46, 628 31, 548

未分配利润

145, 185 136, 112 59, 593 32, 16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 419) (1, 982) (2, 263) (918)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

计

576, 326 555, 475 465, 966 420, 977

少数股东权益

3, 872 3, 545 1, 596 1, 304

股东权益合计

580, 198 559, 020 467, 562 422, 28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 235, 981 9, 623, 355 7, 555, 452 6, 598, 177

(下转 A15版)

联席保荐人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联席主承销商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财务顾问


